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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杭州建友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与杭州建友物流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
同》（合同编号0120200015-2016（经开）开泰转让00001号，日期2016年11月30
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
人及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杭州建友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与杭州建友物流科技有限公司联
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建友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建友物流科技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向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银行联系电话：0571-86850127
杭州建友物流科技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45692792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杭州建友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14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
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
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6年11月30日的贷款本金，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杭州建友物流科技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

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等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借款人名称

杭州开泰实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2年(经开)字0035号

本金

34000256.2

欠息（截至2016年11月30日的利息）

2676230.18

费用

424455

担保人

浙江宏晟工贸有限公司

抵押人

杭州开泰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关于宁波民丰电器有限公司和温州名轩进出口有限公司资产的联合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以下简称“我办”）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注册资
本、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
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
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
布之日起至[2016年[12]月[30]日。

联系人：王英俊 联系电话：0571-87163432
邮件地址：wangyingjun@coamc.com.cn
通讯地址：杭州市庆春路 225 号西湖时代广场 5 楼 邮编：

8716315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 0571]-[ 87163156](我办纪检监察部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6]年[12]月[30]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6年12月14日

序号

1

2

债权名称

宁波民丰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民丰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名轩进出口有限公
司

温州名轩进出口有限公
司

所在地

宁波

宁波

温州

温州

币种

人民币

美元

人民币

美元

本金

7472.25万元

184.98万元

616.59万元

265.26万元

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担保情况

抵押、担保

担保

抵押、担保

抵押、担保

当前资产状况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宏融晟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宏融晟信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宁
波宏融晟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

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宁波宏融晟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
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

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6年12月14日

序号

1

2

3

4

5

借款人名称

宁波太平洋远洋渔业有限公司

宁波宝鑫电力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区金园不锈钢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立鹏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宁波科光机电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截至2016年7

月31日）

12050000

17000000

28966990.28

5180000

3991052.41

借款合同编号

82010120140012173、82010120140012134、
82010120140011996、82010120140007471

82010120140007377、82010120140007445

307140005001

2014-1230-Y017

兴银甬短字第镇海130082号

担保人名称

宁波太平洋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宁波锦洋水产食品有限公司、王富林、吴根菜

象山冶金电器设备厂、陆文光、陈爱红

宁波市镇海光鑫铸业有限公司、宁波市北仑模具压铸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声光金属型材
有限公司、宁波航信码头有限公司、宁波业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赵平、刘飞

宁波同力担保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创杰模具有限公司、朱爱平、朱妙平

徐欣、宁波甬溪服饰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铭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宁波经纬带业有限公
司、董杰、茹媚珍、徐放鸣、陈翠英

担保合同编号

82100620140005962、82100520140003155、
82100620130003634

82100620140003816、82100520140002190

ZDB30714000501 ZDB30714000502
ZDB30714000503

2014-1230-Y017、2014-1230-Y017、
2014-1230-Y017、2014-1230-Y001、
2013-1230-Y003、2014-1230-Y001

兴银甬抵（高）字第镇海130008号、兴银甬保
（高）字第镇海130041号、兴银甬保（高）字第镇
海130042号、兴银甬保（高）字第镇海130043号、
兴银甬个（高）声字第镇海130028号、兴银甬个
（高）声字第镇海130029号

原贷款行

中国农业银行宁波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宁波分行

上海银行宁波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宁波分行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

法院公告
2016年12月14日

（2016）浙0503民初3303号
许应峰：本院受理原告沈阿会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本案
定于 2017 年 3 月 20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练市人民
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2508号

陈建：本院受理原告吴晶诉你及被告朱丹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 0702 民初 2508 号民事判决书及因
被告朱丹不服本案判决提起上诉的上诉状副本。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诉讼文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3939号

毛菊云、朱寒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金华成
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支行为与被告
毛菊云、朱寒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02 民
初 393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自公告之
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2381号

宁波市鄞州嘉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程王浩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0925号

慕发忠：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义乌分行诉被告慕发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被告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被告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权利义
务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程 序 转 换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令 状 式 文 书 告 知 书 等 材 料 。 原 告 请
求 依 法 判 令 ：一 、被 告 偿 还 贷 款 本 金 163000
元，利息 18168.99 元，共计 181168.99 元，并按约
定支付逾期利息至归还本息；二、被告承担原
告 为 主 张 债 权 而 支 付 的 律 师 代 理 费 1000 元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 本 案 定 于 2017 年 3 月 2 日 14
时 40 分在本院第二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
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5036号

刘化注：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义乌分行诉被告刘化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被告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 ，现 依 法 向 被 告 公 告 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程 序 转 换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令 状 式 文 书 告 知 书 等 材 料 。 原 告 请 求
依 法 判 令 ：一 、被 告 偿 还 贷 款 本 金 35 万 元 ，
利 息 4327.58 元 ，共 计 354327.58 元 ，并 按 约 定
支 付 逾 期 利 息 至 归 还 本 息 ；二 、被 告 承 担 原
告 为 主 张 债 权 而 支 付 的 律 师 代 理 费 1000 元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本案定于 2017 年 3 月 2 日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二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被
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5257号

牟雪叶、朱进军：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金华义乌支行诉被告牟雪叶、朱进军信用
卡纠纷一案，因被告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被告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权利
义务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程序转换通知书、开庭
传票、令状式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请求依法
判令：一、被告牟雪叶归还透支款本金 148592.77
元 ，利 息 13592.28 元 ，罚 息 10080.83 元 ，合 计
172265.88 元；二、被告朱进军对上述款项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本案定于 2017 年 3 月 14 日
14 时 50 分在本院第二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
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5249号

朱进军：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华义乌支行诉被告朱进军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因
被告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被告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程 序 转 换 通知书、开庭传
票、令状式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请求依法
判令：一、被告朱进军归还透支款本金 94431.61
元 ，利 息 5083.63 元 ，罚 息 7074.89 元 ，手 续 费
5495.53 元，合计 112085.66 元；二、本案诉讼相关
费 用 由 被 告 朱 进 军 承 担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本案定于
2017 年 3 月 2 日 15 时 00 分在本院第二十三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
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6331号

陆献芳: 原告宗彬诉你借用合同纠纷一案，

现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廉政
监督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 书 、转 换 程 序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及（2016）浙 0782 民 初 16331 号
民 事 裁 定 书 之 一 ，（2016）浙 0782 民 初 16331 号
民事裁定书之二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满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30 日。并定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上午 9：00 在
本 院 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6674号

义乌市宝玉石行业协会:原告吴明剑诉你不
当得利纠纷一案，现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法
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通知书、廉政监督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转
换程序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6）浙 0782 民初
16674 号民事裁定书之一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30 日。并定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上午 9：10 在本
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6873号

郑莉宾、陶雪燕: 原告颜永志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法律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通知书、廉政监督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转
换程序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6）浙 0782 民初
16873 号民事裁定书之一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30 日。并定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上午 9：30 在本
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3民初01835号

陈自强：本院受理原告胡仙美与被告陈自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依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723 民初 0183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3民初01823号

陈自强：本院受理原告胡仙美与被告陈自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依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723 民初 0182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3民初01824号

陈自强：本院受理原告卢文女与被告陈自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依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723 民初 0182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8388号

胡振礼：本院受理原告早子芹与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 0784 民初 838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4330号

江西省东腾实业有限公司、胡福革、程少箭：
本院受理原告楼学好与你们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 0784 民初 433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4564号

姜立红：本院受理原告张健与被告姜立红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92 条 之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6）浙 0784 民初 4564 号民事判决书。请你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民
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7411号

赵卫洪：本院对原告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永康支行与被告赵卫洪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84 民
初 741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853号

潘小宝：本院受理原告陈新伟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0 日内和 15 日内。定于
2017 年 3 月 17 日上午 08 时 50 分在本院第 2 审判
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8446号

柳建飞：本院受理原告张青剑诉你修理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0 日内和 15 日内。定于
2017 年 3 月 17 日上午 09 时 00 分在本院第 2 审判
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004号

杨城震、黄成效：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诚通
布行诉被告杨城震、黄成效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726 民初 5004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663号

傅长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浦江支行诉被告傅长祥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 讼 法》第 92 条 之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6）浙 0726 民初 6663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898号

邵芬兰：本院对原告邵春池诉被告邵芬兰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结果为：由被
告邵芬兰支付原告邵春池货款 69555 元，并支付
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从
2016 年 11 月 2 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限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本案受理费 769
元，由被告邵芬兰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726 民初 7898 号民事判决书及追缴诉
讼费通知单。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浦东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